
三茅街道城北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兴阳村永乐圩、营房村片区农田退水循环化改造工程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三茅街道城北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兴阳村永乐圩、营房村片区农田退水循环化改造工程，主要工作内容为：水环境整治。

二、编制依据:

1、根据招标文件、编标说明、设计图纸、补充通知、工程量清单等。

2、苏水基【2010】61号 - 关于颁发《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动态计价表）》（2010年版）的通知；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江苏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苏水基〔2011〕21号）；

苏水基【2015】31号 -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调增安全文明措施费和项目建设管理费两项费率标准的通知；

苏水基【2015】32号 -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

苏水基【2016】27号 -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颁发《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17年版）等造价文件的通知；

苏水规【2017】2号-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水安【2017】3号 -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的通知；

3、现场踏勘。

三、采用定额:
《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2010年版）；

《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12年版）；

《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预算定额动态计价表（2017年版）；

四、其它需要说明事项：

1、材料价格按《镇江市工程造价信息》扬中地区2025年第10期中预算指导价，预算指导价不全的按同期市场价；

2、人工执行苏水基[2015]31号文、32号文。

3、本工程税金按9%；

4、专业工程措施费施工方报价时结合各方面因素，自主报价，结算时不做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18802.18属不可竞争费用，不可下浮；
5、暂列金：100000元；

6、所有工程量均按实结算；

7、其它未尽事宜，按照招标文件。

